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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碩士生了解企業財務會計、審計、租稅規劃與會計資訊實務運作之情

形，使學生及早瞭解碩士論文研究及就業方向，特訂定碩士生企業實習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以落實本系實習制度與成效。 

第二條 本系碩士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依本辦法規定參加企業實習。實習分發由該

碩士生指導老師視學生研究方向需要，統籌媒合作業，並繳交「碩士生企業實

習機構評估表」核備。 

第三條 實習機構： 

一、會計師事務所、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記帳士事務所。 

二、民營企業、政府機關或其他機關團體之會計、審計、管理、財務、稅務或

資訊等相關部門。 

三、其他經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認定者。 

本系碩士班學生企業實習之實施，實習機構以與本校簽定建教合作協定書之廠

商或經本校或本系審核通過之相關機構為原則。 

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應簽訂個別實習計畫，並經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實施。 

第四條 企業實習地點之決定，由該碩士生指導老師安排。 

第五條 碩士生企業實習課程適用對象、實習期間與學分數等相關規定如下表： 

學分數 適用對象 實習期間 應注意事項 

3  一年級 
碩士班一年

級上學期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上班時間依各實習

機構之規定，實習期間不得低於 240個小

時，以在同一單位機構者為限。 

3  一年級 

碩士班一年

級下學期 

（含寒假）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上班時間依各實習

機構之規定，實習期間不得低於 240個小

時，以在同一單位機構者為限。 

3 一年級 
碩士班一年

級暑假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上班時間依各實習

機構之規定，實習期間不得低於 240個小

時，以在同一單位機構者為限。 

3 二年級 
碩士班二年

級上學期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上班時間依各實習

機構之規定，實習期間不得低於 240個小

時，以在同一單位機構者為限。 



3 二年級 
碩士班二年

級下學期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上班時間依各實習

機構之規定，實習期間不得低於 240個小

時，以在同一單位機構者為限。 

第六條 經由「學士班學生修習碩士班課程甄選作業辦法」就讀碩士班之學生，可於進

入一年級前暑假進行企業實習，並於一年級下學期修習碩士班「企業實習」課

程。 

第七條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機構主管之指導。 

第八條 為維護同學實習期間之安全，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依本校規定辦理保險，並繳

交「家長同意書」予指導老師，並繳交至系辦。 

第九條 實習期間及期滿應注意事項： 

一、實習前，應由碩士生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講解實習應注意事項。 

二、上班時間及相關規定依各實習機構之要求，若實習機構另有合理要求者，

學生應從其要求，不得異議。 

三、企業實習之碩士生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於實習期間至少應實地輔

導訪視 2 次，但台灣地區（含離島）以外之實習地點，得以視訊方式為之。 

四、學生於實習期滿後，須撰寫書面實習報告並參加本系所舉辦之成果發表

會，以了解學生實習後對業界之看法、工作之心得及對研究之助益，並請

學生報告實習期間的相關學習成果。但台灣地區（含離島）以外實習之學

生，得以視訊方式參加成果發表會。 

第十條 訪視輔導相關規定： 

一、碩士生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於實習期間定期至核定實習機構輔導

學生實習情況，並繳交「實習輔導報告」核備。 

二、實習期間碩士生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應至核定之實習地點了解、

輔導學生實習情況，並應負責評定實習報告之分數。若碩士生指導教授（或

實習輔導老師）查（電）訪學生達 2 次未遇（含請假），則該名學生須重

新實習。 

三、碩士生校外實習期間，碩士生指導教授(或實習輔導老師)應定期赴實習機

構訪視學生作業情形，並與實習機構交換意見，訪視人員應根據實際訪視

狀況填寫「訪視實習成效紀錄表」送交本系核備。 

第十一條 實習期滿時，由實習機構於一週內填發實習考核表，並逕寄回予碩士生指導

老師。 

第十二條 實習成績之評定如下： 

一、實習完畢一週內將書面報告裝訂成冊繳交指導老師。 

二、實習成績之計算： 

（一）將各實習機構之考核成績佔總成績 50％。 

（二）實習書面報告(含口頭報告)佔總成績 20％ 

（三）指導老師考核成績佔總成績 30％。 

三、參加企業實習學生，須就實習成果參加碩士班舉辦之成果發表會，進

行口頭報告，成績併同實習書面報告計算。 



四、實習報告撰寫格式由碩士生指導老師規定。 

第十三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 

一、對於實習機構之業務機密不得洩漏。違反前項規定之學生，實習機構

得以終止其實習之權限並函知本系。 

二、實習期間出席、事（病）假或缺勤等事項均應依照實習機構之人事規

則辦理，並接受該機構主管之指導。實習機構得依勞動基準法管理學

生。 

第十四條 嚴重違反學校或實習機構規定且經輔導未改善者，實習機構應以正式文件告

知本系，由「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進行後續處理。 

第十五條 學生終止原機構實習 

一、 實習學生適應不良，經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溝通後仍無法改善時，經

「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討論審核同意後，學生方可轉換其他機構繼

續實習。 

二、 實習學生適應不良，實習期間中經輔導老師與實習機構輔導後仍無法

改善時，實習學生欲終止實習，必須至系上填寫申請單，並經過實習

機構與「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同意後，方可終止該機構之實習，且

該次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論。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規範事項，由「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會議作為實習作業之依循及

爭議處理之機制，遇有不可抗力之緊急因素，以致影響學生實習課程，得經

由「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召開會議，遵循「朝陽科技大學校外實習緊急意

外事故處理原則」擬定相關方案，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但該碩士生指導老

師應列席該會議。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陳送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學生實習報告撰寫建議格式 
 

 

1.報告格式:至少 3000 字以上(需封面，A4紙張，字體 12#，標楷體) 

2.報告內容: 

(1) 學校所學相關之專業上應用 

(2) 所學專業智能與實習單位所學不同之處之利弊比較 

(3) 專業知識是否有任何建議於實習單位 

(4) 實習經驗對碩士論文助益 

(5) 感想心得 

(6) 附件-實習週誌(應每月交由實習單位主管簽名) 


